河青发〔2010〕16号
关于做好共青团“希望水池”建设

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团委：

我市开展大石山区人畜饮水工程建设大会战（以下简称“大会战”）以来，全市各级共青团组织以最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大会战中来，大力推进共青团“希望水池”建设，目前，各县（市、区）共青团“希望水池”建设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根据中共河池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河池市监察局《关于认真做好全市大石山区人畜饮水工程建设大会战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河纪发〔2010〕16号）精神，为切实加强对我市共青团组织参与大会战、抓好共青团“希望水池”各项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对共青团“希望水池”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加强对在共青团“希望水池”项目建设中团干部执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把共青团“希望水池”打造成精品工程、作风工程、廉洁工程，现就认真做好共青团组织参与大会战监督检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对“希望水池”建设情况的监督检查

全市各级共青团组织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团区委、团市委的工作部署，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为。切实履行好共青团“希望水池”建设的组织者、推动者、监督者的职责，做到组织落实、人员到位，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有人抓的工作机制。加强对安全生产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将 “希望水池”建设成为“平安工程”。加强对 “希望水池”项目质量验收规定情况的监督检查，严防“豆腐渣”工程出现，确保将“希望水池”建设成为“优质工程”。健全群众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等机制，积极协助预防和化解大会战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将“希望水池”建设成为“和谐工程”。
    二、加强对“希望水池”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以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切入点，结合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认真抓好“希望水池”的廉政建设工作。切实加强对“希望水池”资金筹集、分配、拨付、发放、使用等各个环节的监督检查。建立健全“希望水池”资金管理使用的规章制度，做到手续完备、专账管理、专人负责、账目清楚，确保管理严格规范、运行便捷有效。
三、认真做好“希望水池”建设的信息公开工作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规定，建立健全“希望水池”建设信息披露制度，把公开透明原则贯穿于大会战建设项目的全过程。主动向社会公开“希望水池”建设项目规划、立项、审批、进度、责任人等情况，主动向社会公开在“希望水池”建设项目中执行招投标的情况，主动向社会公开“希望水池”资金来源、数量和去向；切实加强新闻宣传工作，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适时向社会公布“希望水池”建设资金的监管情况。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拓宽群众监督渠道，及时受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加强对网上舆情的收集、研判和处置，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要加强舆论引导，及时澄清是非，为“希望水池”建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四、严格执行廉洁从政各项规定
在“希望水池”建设中，各级团干部要发扬艰苦奋斗、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恪尽职守、深入一线、考前指挥。要严格遵守《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党员领导干部违反规定插手干预工程建设领域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党纪法规的各项规定。对推进“希望水池”建设行动迟缓、措施不力、敷衍塞责以及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弄虚作假以及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要严肃追究责任，涉嫌违纪违法的，按照有关规定移送执纪执法部门追究纪律法律责任。全市各级团组织要以优良的作风、扎实的工作以及严明的纪律保证共青团“希望水池”建设的顺利进行。
                          共青团河池市委员会
2010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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